[bookmark: _GoBack]用水、用電量評估 (申請入區階段)
1. 預估申請用水、用電量(用水量以CMD、用電量以KW表示)
2. 擬申請租地地點(標示園區道路圖)
3. 預估租地面積(以平方公尺表示)
4. 主要產品介紹（請敘明行業別）
5. 未來五年用水、用電時程表
6. 聯絡人資料
備註：
1. 本文件係為入區階段本局評估貴廠用水、用電量參考，正式起租後須函送用水、用電計畫書各1式2份予本局核備。
2. 依水利署規定，民國94年以後興建廠房者需籌建可供3天用水量以上之蓄水池（不含消防用水），且94年以後興建者需實施雨水回收。
3. 冷卻水塔濃縮倍數需提升至6倍以上或其排放水需回收再利用70%以上。
4. 科學園區內用水回收率須依環評及相關規定辦理，請務必配合實施。
